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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基金案揭有律師扮義務實收錢
涉違專業守則 警方已向律師會和大狀會投訴

有「黑暴基金」之稱的所謂「612基金」，

多名頭目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警方國安處連日來採取

執法行動，昨晨在監獄拘捕正在服刑的該基

金信託人何秀蘭，其餘4名被捕人陳日君、

吳靄儀、何韻詩及許寶強則獲警方保釋候

查，不准離港。消息指，警方已向法庭申請

傳票控告該5名信託人及該基金秘書、社民

連成員施城威沒有遵循《社團條例》要求為

「612基金」作出註冊。在調查過程中，警方

更發現有收取該基金費用的個別律師和大律

師，在處理黑暴案時涉嫌違反專業守則，包

括個別大律師向司法機構聲稱以「義務」形

式代表被告，但實際上有收取「基金」支付

的費用。警方已向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

作出投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表示任何
組織如果接受外國政治勢力資助支
援他人干犯香港國安法，就有可能
被視為從犯。
湯家驊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任

何組織如果受到外國指使或援助，提
供渠道轉達給其他人，而這些人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的罪
行，都可能被視為從犯：「例如你拿了外國政治機構的
錢，將這些錢給一個人，而該人宣揚制裁中國、特區政

府，如果你明知道，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道那
些錢用來做什麼，你有可能被判斷為有犯罪意圖。」
警方早前根據法庭手令拿到「612基金」的捐款人資
料，湯家驊認為，一般市民捐款給基金，違法的可能性
不大。「香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外國勢力提供支援，香港
人不會被視為外國勢力，一般捐款幫助需要法律援助的
人本身不是犯罪行為，除非你知道他有犯罪目的，否則
你沒有犯罪意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湯家驊：受資助支援他人犯法有如從犯

		
��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國務院、國會相關機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加拿大外長及美西方
個別議員政客信口雌黃，污衊抹黑香港警方對「612
基金」相關人員正當執法行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昨日表示，堅決反對任何詆毀香港法治、干預香
港事務的行徑。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則表示，外部
勢力此次急不可耐地跳將出來，更暴露出他們看到自
己精心扶植的「政治代理人」一個接一個面臨法律制
裁後無法掩飾的狂躁與不安，敦促外部干預勢力立即
停止充斥意識形態偏見的拙劣政治表演。
被問及對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日前以涉嫌勾結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名逮捕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
主教陳日君等多人，教廷和美國白宮先後聲稱對事
件表示「關注」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我們注意到相關報道。我想強調的
是，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
於法律之上，所有違法行為都應當受到法律的懲
處。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詆毀香港法治、干預香港事
務的行徑。」

駐港公署批美加政客信口雌黃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發表聲明，對美國國

務院、國會相關機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
表、加拿大外長及美西方個別議員政客信口雌黃，
污衊抹黑香港警方對「612基金」相關人員正當執法
行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強調「權利自由」
不是違法亂港活動的「擋箭牌」，敦促外部干預勢
力立即停止充斥意識形態偏見的拙劣政治表演。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
必究。任何人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無論是
何身份背景，只要違反法律，就必須受到應有懲
治，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天經地義的。香港警方依照
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秉公辦案，調查拘捕涉嫌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分子，是維護國家安全、捍衛特
區法治與正義的正當必要之舉，不容置喙。相關人
員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性
質惡劣。這些人去過哪裏、做過什麼，外部干預勢
力心知肚明，不要揣着明白裝糊塗！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國家安全、

社會安定、市民安心，法治秩序重回正軌，港人合
法權利與自由受到充分保護。長期以來，外部干預
勢力無論是打着「民主」「法治」的旗號，還是

「人權」「自由」的幌子，賣的始終是粗暴干預香
港事務、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的私貨，世人
早已看清其偽善面目，「西洋鏡」早已被拆穿。外
部勢力此次急不可耐地跳將出來，更暴露出他們看
到自己精心扶植的「政治代理人」一個接一個面臨
法律制裁後無法掩飾的狂躁與不安。
發言人強調，自選絕路者，眾必棄之。外部干預

勢力任何污衊抹黑都阻擋不了香港由亂轉治、由治
及興的歷史大勢，都改變不了香港繁榮發展的光明
前景，都遲滯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鏗鏘步伐。
「我們敦促有關國家和政客認清形勢、懸崖勒馬，
立即停止詆毀抹黑香港國安法和特區執法行動，立
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不要在注定失敗
的絕路上越走越遠！」

香港文匯報訊 就英美等國一眾政客聲稱拘捕陳日君
等人是「政治迫害」，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強調，
執法部門是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人等
的違法行為而採取執法行動，完全與被捕者的職業或宗
教背景無關。特區政府會繼續防範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任何人不論背景，執法部門均會一視同仁
依法秉公處理。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無人可以凌駕法律或犯了法而不
需承擔責任。如果有證據顯示任何人犯法，無論他/她是
什麼身份或背景，都要面對法律制裁，無人可享有特權。
發言人強調，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造成非常

嚴重的後果，必須採取措施防範和制止，確保危害國家
安全者須面對法律後果。警方調查顯示，有關人等涉嫌

乞求外國或境外機構對香港特區實施制裁，涉嫌干犯串
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違反香
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發言人重申，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均受基本

法保障。香港國安法第四條亦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區居民根
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
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警方昨日則強調，是次拘捕行動為針對被捕者的

違法行為，與他們的宗教信仰完全沒有關係。有別有用
心的人將警方執法行動與宗教自由掛鈎，是誤導市民及
轉移視線。

特區政府：執法無關宗教背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7
名美國國會議員於本月3日聯署致
函美國總統，要求美國行政機關
「制裁」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及檢
控人員。香港特區司法機構昨日在
回覆媒體查詢時強調，任何向法官
和司法人員施以不當壓力的建議，
絕對不能接受。香港大律師公會亦
發表聲明，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嘗
試干預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及
香港的司法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及深
表遺憾。
司法機構昨日回覆媒體查詢時表

示，任何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以不
當壓力的建議，包括「制裁」等都
是對香港的法治、獨立的司法制
度，以及法官和司法人員作公然和
直接的侵犯，絕對不能接受。司法
機構指，香港的法官會繼續按司法
誓言，堅定不移地履行職責，秉行
公義。
司法機構強調，香港的法治和司

法獨立受到基本法保障，基本法第
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明確
規定，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
受任何干涉。司法機構表示，所有
法官和司法人員均須緊守司法誓
言，奉公守法，以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之精神，嚴格根據法律原
則，維持司法公義，不論處理任何
案件，須獨立和專業地以法律和證
據為依據，別無其他考慮。

大律師公會譴責干預司法獨立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聲明中表

示，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士嘗試
干預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運作及
香港的司法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及
深表遺憾。公會指出，香港法官
的獨立性及誠信是毋庸置疑的。
他們的甄選、委任以至執行其憲
制職務及責任，均不涉及任何政
治的考慮或受到任何干預。司法
機構、法官及司法人員獨立及不
受干預地行使其司法權力，是香
港乃至全球法治社會至關重要的
基石。
公會強調，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
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社會大眾期望香港的檢控
人員公平、合法地執行其憲制職
能。不論是作為檢控方或辯護方
的法律專業人員均不應該受到不
當的施壓，否則會直接及不恰當
地干預司法，並危害公眾獲得法
律代表的權利。

外交部：堅決反對西方政客詆毀港法治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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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612基金」5名信託人為退休主教陳日君、
大律師吳靄儀、嶺南大學前客席副教授許寶強、

歌手何韻詩及立法會前議員何秀蘭。其中，許寶強本月
10日欲離港經德國法蘭克福飛往意大利，在機場被警方
國安處拘捕。前日，警方再拘捕陳日君、吳靄儀和何韻
詩。4人前晚深夜至昨日凌晨陸續獲警方保釋。昨晨，
國安警進入監獄宣布拘捕因多宗非法集會案共判囚14
個月、正在羅湖懲教所服刑的何秀蘭。
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被捕2男3女，年齡介乎45至90
歲，涉嫌干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同時，國安處按照香
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及《實施細則》附表二，向被捕者發
出由裁判官簽發的通知書，要求他們向警方交出所有旅行
證件。警方調查顯示，被捕5人涉嫌乞求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制裁，危害國家安全。
據悉，警方已掌握「612基金」捐款人及組織資料，

正在深入追查。拘捕行動仍然繼續。

律師會：重視會員操守
有消息透露，警方在調查今次案件期間，發現部分曾收
取「基金」費用、協助處理「黑暴」案件的大律師及事務
律師，在接辦及處理有關案件的過程中涉嫌違反專業守
則，包括個別大律師向司法機構聲稱以「義務」形式代表
被告，但實際上有收取「基金」支付的費用。據悉，警方
已將有關違規情況分別轉交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跟進。
有媒體早前報道，有不少律師事務所疑曾收取「基金」
款項代表黑暴案中的被告，包括伍展邦律師行、何謝韋律
師行及鄧耀榮律師行等，但未知是否被警方投訴。香港律
師會昨日回應表示，不會就個別個案，特別是涉及正被警
方調查或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作出評論，但強調律師會
非常重視會員的操守，若有理由相信任何律師違反相關條
例，將按照既定程序進行調查。如有需要會將案件轉介至
律師紀律審裁組召集人安排進行紀律聆訊。
「612基金」於去年8月宣稱，基金的資金託管及收支
服務由「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提供。當時，由於「真普
聯」將會於短期內結束運作，故基金亦將「有秩序地停止
運作」。公告中稱，基金於去年8月18日停止接受新個
案，並於同年9月6日起停止批款，基金秘書處亦於同年
的10月31日解散。去年9月，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向法庭
取得「提交物料令」，要求「基金」信託人及「真普聯」
公司董事等，在指定限期內提供有關組織運作及資金往來
等資料，包括多次眾籌、賬戶資金往來詳情、捐款人及受
助人資料、捐款用途及支援項目細節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昨日透過Facebook發帖強調，主
教犯法，與庶民同罪，香港實施的是一套人
人平等的法律，不是庶民一套、主教另一套
的法律。
梁振英在Facebook發帖表示，主教犯法，

與庶民同罪，香港實施的是一套人人平等的
法律，不是庶民一套、主教另一套的法律。
「值得西方國家驚訝的，不是主教被捕，而

是主教竟然涉嫌犯法。」
他又發帖指，自己過去幾年不斷指出「612

基金」是一個組織，有指定的業務，有管理
人，有大批員工，有財政收支，但竟然可以
不按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註冊，竟然可以借
用另一個組織在滙豐銀行的戶口進行巨額收
支，「請所有為『612基金』辯護的人，包括
西方國家政府和梵蒂岡，先回答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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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主教犯法與庶民同罪

◆警方調查發現有收取「612基金」費用的個別律師和大律師，在處理黑暴案時涉嫌違反專業守則。圖為陳日君獲准保
釋離開柴灣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指，
「612基金」
竟可借用另一
個組織在滙豐
銀行的戶口進
行巨額收支，
並不合理。圖
為 「612 基
金」在前年遊
行中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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